	台灣電力工會    年度第     分會工作績效考核評分表

	類 別
	工    作    項    目
	標準
	評     分     事     項
	評分
	總分

	組訓

工作
	1、 會籍及各種報表是否按時統計，

     逐月定期陳報。
	6
	分會會員名冊、會籍異動報告，會員人數統計表、會費扣款單、會籍移轉單、入會比率。
	
	

	
	2、 理事會議及建議案是否按時召開、處理。
	5
	會議紀錄（出席情形、追蹤上次會議議案辦理情形）函報總會備查議案，有無提案表。
	
	

	
	3、 小組會議及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是否完整。
	5
	有無模範勞工推薦紀錄（2分）、小組會議紀錄（1分）、幹部聯席會議是否每半年召開一次（2分）。
	
	

	
	4、 配合本會各種重大活動推行情形。
	10
	配合動員情形及協助總會推行各項活動，並留存相關資料備查。 
	
	

	福利

服務
	1、 辦理會員傷病、災害、喪亡撫慰及結婚、退休紀念品辦理。
	5
	退休、結婚、慰問弔奠具領憑證。
	
	

	
	2、 會員福利、康樂、保險、等服務。
	5
	福利會議紀錄（出席情形、參與活動紀錄、捐助或照片及辦理），加盟店簽約。
	
	

	
	3、 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是否依規定辦理。
	3
	是否按時填報、核對。（是否以簽章具領）
	
	

	
	4、 會員傷亡互助各種報表按時統計填報。
	3
	會員傷亡互助各種報表是否按時統計填報。
	
	

	文  宣
	1、 有無建立各項會務活動資料、並作有系統之管理。
	5
	各種選舉活動開會、訓練、宣導海報、照片、

書面紀錄。
	
	

	
	2、 「電工通訊」、文宣資料之分發傳閱。
	5
	分發各小組、理事、相關人員保存、建檔情形是否落實。
	
	

	總  務
	1、 文書管理工作是否落實。
	5
	文書、收發文登記及移交清冊是否落實。
	
	

	勞資

關係
	1、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否依規定產生、是否依照規定召開、會議紀錄及各項決議是否切實執行。
	5
	勞資會議之勞資雙方代表是否足額、是否依照規定產生，勞資會議紀錄是否留存分會，是否定期召開會議。
	
	

	職安 
	1、 職安委員之推舉及職安會議之召開。
	5
	分會之職安委員是否依程序產生及職安會議是否定期召開，分會應留存委員產生紀錄及職安會議紀錄備查。
	
	

	
	2、 工安查核及工安事故之調查。
	5
	分會是否派員參與定期或不定期之工安查核及參與工安事故調查及後續處理情形，相關之查核改善情形及調查處理情形，應留存紀錄備查。
	
	

	財務

工作
	1、 經費收支帳冊簿其存放及支用手續符合規定。
	8
	收支報告表、帳冊簿是否依規定年限保存。
	
	

	
	2、 經費動支程序及收據憑證內容要件是否合於規定。現金出納保管事項。
	10
	查原始憑證（收據、發票）、支出說明、帳務審查表、收支帳冊簿及存摺。
	
	

	
	3、 收支報告表每月是否依規定填報及內容是否正確。
	10
	每半年填報核對會員扣款會費月報表存分會備查。

收支報告表是否依規定公告及送總會備查。

周轉金是否有設簿登記。
	
	


總分_____________

